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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规定（以下简称

《条例》），按照《邹城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做好政府信息公

开工作年度报告编制工作的通知》要求，现将市经信局 2013 年

政府信息公开工作情况报告如下： 

 一、概述 

 2013 年，我局按照《条例》规定，立足本局管理职能，在

全体机关工作人员中牢固树立依法公开政府信息的法律意识，精

心组织，周密部署，扎实稳步开展政府信息公开工作，促进了政

府信息公开工作规范、有序、健康发展。主要开展了以下几方面

的工作： 

 （一）加强组织领导。成立了由局长任组长的市经信局政府

信息公开工作领导小组，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办公室设在局办

公室。由办公室指定 1 人（兼职）分别负责日常的政府信息公开

工作及网站的管理和维护，确保网站的正常运转和内容的适时更

新。 

 （二）完善规章制度。根据《条例》精神，结合我局实际，

制定了有关规定，确定了政府信息的公开原则，界定了职责，明

确了主动公开、依申请公开的内容，规范了主动公开和依申请公



开的程序、形式、地点等。同时，我局将政府信息公开工作作为

年度评优的考核指标之一，定期组织政府信息公开法规政策学习，

传达贯彻相关会议、文件精神，用以指导解决日常工作中遇到的

难题，为政府信息公开工作提供了强有力的制度保证。 

 二、主动公开政府信息情况 

 2013 年度，我局公开发布各类信息共计 54 条，内容包括党

务政务公开信息、通知公告等应公开的政府信息。在公开方式上，

多渠道、全方位展开，政府信息公开发布渠道主要是在邹城市政

府网等网站。 

 三、依申请公开政府信息和不予公开政府信息的情况 

 我局 2013 年没有收到依申请公开政府信息的情况。 

 四、政府信息公开收费及减免情况 

 我局 2013 年没有政府公开收费或减免的情况。 

 五、政府信息公开工作存在的主要问题及改进情况 

 2013 年，我局信息公开工作虽然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也

存在一定的问题，主要表现在：一是主动公开的信息与公众的需

求还存在一定差距；二是基础性工作方面存在不足。 

 改进措施：一是要以社会关注度高、公共利益大的公共信息

作为突破口，积极推进政务公开工作。二是建立和完善信息公开

各项制度，及时公布信息，切实做到信息公开的内容常换常新，

并确保公开信息质量。三是继续认真贯彻《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



信息公开条例》，认真学习借鉴其他单位有关信息公开的先进做

法和经验，加大宣传力度，努力营造市经信局信息公开的良好氛

围，开展多种形式的宣传活动，让更多的人员了解经信方面政府

信息公开的情况，全面推进市经信局信息公开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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